
附件1
莆田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
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逝
者
信
息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死亡日期
	

	
	身份证号  码
	
	火化日期
	

	
	户  籍
所在地
	

	申
请
人
信
息
	姓  名
	
	性别
	
	与逝者
关  系
	

	
	身份证号  码
	
	联系电话
	

	
	家  庭
住  址
	

	
	申请人承  诺
	   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逝者所有亲属意见一致，因参与节地生态安葬所引发的亲属内部纠纷，由申请人自行协商解决。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承诺，骗取补贴资金的，将退回相应金额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 承诺人（签字、指印）：             

	
	银行卡信  息
	开户行
	

	
	
	卡  号
	

	申请生态安葬方式
	□骨灰海葬 □骨灰树葬  □骨灰花葬  □骨灰草葬

	提交
证明
材料
(打√)
	1.申请人身份证；逝者生前户籍证明（或身份证）；
	

	
	2.逝者的火化证明；
	

	
	3.与逝者的关系证明;
	

	
	4.申请人银行账户；
	

	
	5.公墓出具的正规票据复印件；
	

	
	6.实施节地生态安葬的照片。
	

	承办单位审核意见
	市民政局审批意见

	审核意见：




 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
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	审批意见：


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承办单位存档，一份报市民政局。

